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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优秀公证案例评浙江省

公证

案例回放：
某根雕艺术馆因资金不足无法开

业，经营户张某不得不向嘉善农村合作
银行申请贷款。

2011

年
8

月，嘉善县公
证处接受嘉善农村合作银行及张某夫
妇的申请，办理了该根雕艺术馆

3

年门
票收费权的 《 最高额质押借款合同》的
公证。

用门票收费权质押融资没有先例。

公证员查找相关法律后认为， 收费权具
有作为权利质押标的物的财产性和可转
让性。 因此，用收费权质押贷款在法律上

具有可行性。

公证处对质押人的收费权进行调查
确认：第一，该根雕艺术馆是经营户张某
与浙江西塘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
合作开设的。 浙江西塘旅游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经有关部门批准， 具有经营旅游
景点，并收取门票的资质。“ 张某根雕艺
术馆” 的门票收入是浙江西塘旅游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门票收入的组成部分，具
有合法的门票收入资质。 第二，经浙江西
塘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张某双方协
商同意， 浙江西塘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应付张某根雕艺术馆
3

年门票收入总
额为

180

万元整。 第三，浙江西塘旅游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同意张某根雕艺术馆以
上述收费权益向浙江嘉善农村合作银行
质押借款，以筹措扩建的资金。

据此，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张某顺
利地申请到了贷款。

（承办单位：嘉善县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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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本案公证的对象之一是门票收费权这一新型权利的质押。虽然《物权法》、《担保

法》并未明确列举门票收费权是否可作为一种权利出质，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提
出了这方面的需求。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活跃催生了很多新型的
交易行为，也诞生了许多新型的权利。新型交易的规范、新型权利保护的法律需
求，往往不是首先出现在法官面前，而是首先出现在公证人或律师的面前。在私
法领域，对于民事主体不违反法律并且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行为，公证人应
保持开放的理念，通过公证服务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本案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证。（点评专家：薛凡，中国公证协会公证文书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

案情回放：
乐清人李某生前向银行租用保管箱

一只， 死亡时未提取保管箱内物品。 之
后， 李某的继承人向银行要求提取保管
箱内物品， 并向乐清公证处要求办理保
管箱内遗产的继承权公证。

公证员认为， 保管箱物品状况不清
楚，即继承标的不明确，不能直接办理继
承权公证， 须先对保管箱内物品进行清
点， 再视情况确定办理何种形式公证以
提取保管箱内物品。 经与银行沟通后，银
行同意以自已名义申请办理清点物品的
保全证据公证。 清点过程由银行派员和
李某的继承人中的一人全程参与， 公证
员制作了物品清单， 对部分物品通过当

场拍照和复印的形式进行固定， 清点结
束后，物品放回保管箱内。

在清点中公证员发现， 保管箱内存
放的是一些契证、 结婚证等非财产性质
物品，并不具有遗产的法律特征，这些是
不应办理继承权公证的。

如果按照以往的公证惯例 ， 只对
保管箱内遗产部分办理继承权公证 ，

对其他物品则不做处置 。 但这种做法
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 主张这些物品
权益的人如何取回这些物品 ， 银行将
这些物品移交何人 ， 产生的不利后果
由谁承担，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为
此 ， 需要探索一种综合运用继承公证
和其他公证的方式解决全部提取保管

箱内物品的方案。

于是，公证员经过仔细分析，建议李
某的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针对保管箱内
全部物品办理一份《 保管协议书》公证，

协议书约定由一人或数人保管上述物
品， 银行则同意协议约定的保管人根据
此公证书领取保管箱内物品。 通过保管
协议书公证既对保管人法律地位有了的
具体落实， 也解决了保管箱内非遗产物
品的去留问题。 保管协议书公证虽不确
认继承法律关系， 但订立的主体是全部
继承人， 从而扫清了银行在移交物品上
的法律障碍。

（承办单位：乐清市公证处）

专家点评：
银行保管箱中物品的提取，是一个挑战公证员智慧的问题。许多公证员都提出了各种

方案，本案又是一种创新方案。判断一种公证创新方案的标准在于其是否合法、合理和可
行。当一个法律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可以采取许多方案来解决，而这些方案最根本的
区别在于法律关系的归类。本案将不属于遗产的部分个人物品，通过保管法律关系的
运用为其找到主人，体现了公证员熟练运用民事法律制度和公证制度并将两者有机
结合的能力。

（点评专家：段伟，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保险箱中的财物谁继承
《 保管协议书》公证解难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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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回放：
在群山环绕、 树木苍郁的临安市，

70%

以上农户持有林权证。尤其是临安昌
化、昌北山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承包山核
桃树。 香甜美味的山核桃的销售收入，成
为这两地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随着时间推移 ， 很多农村山林承
包家庭原户主死亡 ，根据《 农村土地承
包法》第

31

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
收益，依照《 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林地
的承包人死亡 ， 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
期内继续承包 ， 由于山核桃树每年带
来很大的经济效益 ， 继承人之间难免
发生纠纷。

今年
4

月初， 临安市清凉峰镇村民
陈某持身份证、林权证、死亡证明、户口
簿、

2002

年签订的《 山林承包合同》原件

等材料， 来到临安市公证处要求申办林
权继承公证， 欲将父亲名下的山核桃树
平均分给

3

个兄弟， 出嫁的两个姐妹没
份。 经了解，陈某的父亲已于

2007

年
10

月份死亡，母亲王某仍健在。 陈家有
3

个
儿子、

2

个女儿。 其中
2

个女儿都嫁到外
地， 该户山核桃年收入在

20

万元至
30

万元。

农村山林承包合同发包方是村委
会， 并由当时的户主陈某的父亲代表承
包方签订了《 山林承包合同》 。 陈某提出
只分给

3

个兄弟， 不分给母亲王某和出
嫁的妹妹， 这样的分配方案显然不符合
有关法律政策规定。 公证人员经过思考，

建议因户籍不在该村而无法取得承包经
营权的陈某妹妹主动退出原山林承包合
同， 或者由分得山核桃树的兄弟姐妹支

付一定金钱给她，未单独立户、与母亲王
某一起生活的弟弟作为承包人， 将林权
权利人登记在母亲王某名下。

为了减少利益纠纷， 公证人员在办

公证时，没有具体分割山核桃树棵数，而
是让家庭承包成员推荐符合登记条件的
3

户为林权权利人，然后根据原林权证上
图纸，进行粗线条的分配。

最后， 陈某的家庭成员都同意了这
个方案。 本来可能发生的家庭纠纷，在公
证人员的帮助下，得以避免。

（承办单位：临安市公证处）

专家点评：
本案是一起综合适用一般法以及特别规定，包括法律和政策的特别规定办理的林

权流转公证，事实上属于继承类公证。《继承法》颁布将近30年，单一适用《继承法》
已经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新兴权利的继承，而需要综合运用多项
法律以及相关政策。本案公证员根据特别规定优于普通规定的基本法理，灵活适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特别法的规定处理林权的流转问题。但本案的意义不仅限于
此，作为一起涉及农村法律事务的公证案件，本案向我们揭示了，虽然中国社会
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但公证员的视野不应局限于城市，农民、农业、农村同
样存在丰富的公证法律服务的需求，这是本案的独特价值所在。

（点评专家：薛凡，中国公证协会公证文书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

山核桃树一家人咋分
公证出手解决家庭纠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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